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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时 05分会议开始。 

  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 

  任何附属机构的报告 

 主席的报告 

1.  主席介绍了他的报告：关于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各
缔约方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事项；
以及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CCW/AP.II/ 
CONF.15/2) 。他指出，原第二号议定书现况的重要问题与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
定书的普遍性相关，并说明了他及专家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具

体而言，他介绍了与尚未同意受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约束的 11 个原第二号
议定书缔约国和尚未加入这两项文书中任一项文书的 6个《公约》缔约国举行讨
论的情况。关于国家年度报告，他强调，在填报了表格 C 的缔约方中，有 48%
填写正确，但只有几个缔约方提供了关于是否备妥了材料以清除、排除或销毁地

雷的信息或关于地雷标记的信息，只有 1个国家提供了关于推迟遵守的信息。关
于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专家组听取了日内瓦

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对其所开发的排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IMSMA)所作的令人
欣慰的介绍。他请会议核准载于报告第三部分的专家组建议。 

2.  就这样决定。 

  中国开展的扫雷技术援助与合作 

3.  吴海涛先生(中国)借助短片介绍了中国在排雷行动领域开展技术合作与援助
的情况。他说，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 40 多个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扫雷援助。
军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研究、举办了会议和提供了培训。受援者包括众

多参与国家地雷清除工作的人员，还包括准备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柬

埔寨维和人员。短片介绍结束时，他列举了作为技术合作与援助方案一部分捐赠

的各类设备，并介绍了应该会对未来的国际人道主义扫雷工作有所助益的科研努

力。 

  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协调员的报告 

4.  佩恩女士(澳大利亚)以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协调员的身份提请注意她和副协调
员马斯默让先生(瑞士)提交的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报告 (CCW/AP.II/ CONF.15/ 
3) 。专家组 2013 年 4 月份的会议重点进行了下列方面的信息交流：简易爆炸装
置；解决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的转用或非法使用问题的最佳做法；促进遵

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开展宣传运动，使自杀炸弹爆炸组织者得不到不明真相

的捐款者的资助，并提高公众对简易爆炸装置风险的认识。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对

阿富汗境内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报告。根据这些审议结

果，专家组拟订了建议，载于报告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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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伦西亚先生(哥伦比亚)表示，该国代表团赞赏报告，特别是第 23 (a)、(b) 
和(d)段中的建议。简易爆炸装置的胡乱恶毒使用造成了灾难，令哥伦比亚人民
受害匪浅，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哥伦比亚人民不能充分享受其合法权利。由于前

体材料可随便获得，制造费用低廉，简易爆炸装置已成为恐怖分子和非法武装团

伙首选的武器。哥伦比亚认为，2004 年缔约方的讨论值得特别关注两个问题：
交流关于排雷行动的信息；和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就交流信息而言，世界各地的

现行办法和最佳做法可作为亟需建立或加强的平台、机制和程序的示范。有必要

加强防止和惩治滥用简易爆炸装置的法律规定，以供应商作为打击对象。应进一

步考虑在打击跨国犯罪的框架内致力于解决问题。因此，这个议题应留在下一年

的会议议程上。受害者援助是哥伦比亚关于杀伤人员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的行动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社会弱势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之间开展地雷风险教育则是行

动的重要部分。  

6.  穆勒希－龙多女士(加拿大)说，加拿大继续坚决支持缔约方打击简易爆炸装
置的努力。这类装置构成特别的挑战，因为非国家行为者喜欢使用这类武器，而

且这类装置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军民两用材料。加拿大代表团欢迎协调员的报

告所载的建议，特别是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利在国际层面交流信息的构想。  

7.  比翁蒂诺先生(德国)支持报告中的建议。德国十分重视加强各国的能力以减
轻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因此，它欢迎关于让专家组研究如何建立一个交换和分

享信息的有效机制的建议。须铭记的是，其中一些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具有敏感

性，但若排雷行动继续依赖片断零星的信息，则既无助于国家安全，也不利于实

现减少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痛苦的目标。为此，缔约方必须首先就所交流信息的

范围和类别摒弃次就所要建立的创新和机制达成共识。最好通过一个小型专家组

的结构来开展这一工作。. 

8.  马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说，在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框架内审查与简
易爆炸装置有关的问题，是针对受害军民日益增多的这类特别恶毒的武器采取更

有效行动的有益途径。简易爆炸装置与非杀伤人员地雷一类装置不同，它往往设

计成难以探测和清除，构成真实的人道主义威胁。此外，这类装置对军用和民用

车辆的分辨率很差，其所装炸药的杀伤力又往往过高，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因

此威胁更大。为了尊重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建议的活动应主要

集中于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使用或针对军事单位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其他形式的简

易爆炸装置使用应在适当论坛上予以处理。例如，恐怖分子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

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大可探讨下列与简易爆炸装置有

关的问题：交流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类型、其设计特性、部署方式和针对军事目标

使用的战术的信息；与清理、探测和销毁简易爆炸装置的设备与方法有关的合

作； 以及旨在防止和制止使用简易爆炸装置与保护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措施。建
立共用数据库的建议令人神往，但鉴于这类数据的敏感性，首先需详细澄清数据

交流的范围、基本依据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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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认为协调员的最后建议第 23 (d)段中还应提及其他
相关的文书和方案，其中一些为援助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在内的各类战争遗留爆炸

物的受害者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10.  主席请会议核准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协调员的报告第 23段所载的各项建议。 

11.  就这样决定。 

  通过 2014年费用估计 

12.  主席提请注意载有专家组 2014 年为期两天的会议的费用估计的文件 (CCW/ 
AP.II/CONF.15/4)。他说，他认为会议希望核准该文件所述费用。 

13.  就这样决定。 

下午 3时 55分停会，下午 6时复会。 

  审议并通过最后文件(CCW/AP.II/CONF.15/CRP.1) 

  第 1-4段 

14.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8段 

15.  维普先生(印度)说，该国代表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本报告题为“第十五
届年度会议的组织”的一节中所作的修改，特别是第 8段中的修改与上一年报告
的相应章节不同。 

16.  主席说，他认为可推迟就这一节作决定。 

17.  就这样决定。 

  第 9-19段 

18.  贾尔斯女士(澳大利亚)说，第 19 (e) 段应删去，因为它重复了第 19 (c)段。 

19.  列翁先生(以色列)说，第 11 段中的参加者名单应按字母顺序排列，欧洲联
盟排在厄瓜多尔后面，赞比亚排在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后面。名单中的参加者不全

是国家，也不全是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方。 

20.  米尤巴女士(赞比亚)说，参加一般性交换意见的国家应排在联合国机构和国
际组织之前。在会议室内，国家的座次按字母顺序排列，而其他与会者排在后

面。 

21.  列翁先生(以色列)提议，为避开这类问题，该段不妨只说明有几个国家和组
织参加了一般性交换意见而不列出参加者名称。 

22.  杜奥尔先生(南苏丹观察员)指出，参加者名单漏列了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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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与若干代表团磋商之后，主席建议，名单中的参加者应按发言顺序排
列。他认为，会议同意这样排列。 

24.  就这样决定。 

25.  第 9至第 19段通过。 

  第 20-27段 

26.  努格罗霍先生(会议秘书长)说，在第 21 段中，“白俄罗斯”应改为“阿尔
巴尼亚”；至于第 23 段中的副协调员人选，“瑞士的洛朗·马斯默让先生”应
改为“法国的埃尔温·罗什先生”。他还朗读了增列的如下第 23 段之二：“会
议决定，在今后的会议上暂停适用要求提交正式全权证书的议事规则第 2条，除
非在对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提出修正案或提出新文书建议的情况下” 。 

27.  主席说，上次会议的与会者已同意作此修正，目的是便利参加会议。 

28.  第 20至第 27段通过。 

  附件一至五 

29.  附件一至五通过。. 

30.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五届年度会议最后文件草案经修
订后整个通过。 

  会议闭幕 

31.  主席在按惯例致谢后，宣布《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五届
年度会议闭幕。 

  下午 6时 45分散会。 

 

 


